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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中国银行业协会法律专家库管理办法 

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为维护银行业合法权益，提高维权工作法律服

务专业水准和服务质量，充分利用银行业内外部法律专业资

源，根据《银行业协会工作指引》和《中国银行业协会章程》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法律专家库是中国银行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

会”）管理下的银行业法律专业人才资源库，由协会负责组

建并统一管理。 

第三条  法律专家库中的法律专家由银行业内部法律

专家及银行业外部律师专家组成。 

第四条  法律专家库旨在为建设“法治银行”服务。具

体职能为：为银行业制度建设提供专家意见，开展银行业重

大法律问题研究，提供相关法律咨询，组织重大疑难案件论

证等。 

第五条  法律专家库的建设和管理遵循以下原则：公开

推荐、择优聘用；分类建设、动态管理；人才自律、发挥效

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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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法律专家库的准入 

第六条  法律专家候选人由协会会员单位和律师协会

等非会员单位推荐，经协会秘书处（或法律工作委员会，法

工委办公室）审议通过后，以正式文件向会员单位印发法律

专家库名单。 

第七条  入选法律专家库的银行业法律专家原则上应

满足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法律教育背景，硕士以上学历或具有高级职

称，并通过国家司法（律师）考试； 

（二）在金融机构负责或从事法律、合规、风险等管理

8 年以上，熟悉银行业务，并能够熟练运用有关法律法规解

决银行业重大法律问题； 

（三）在银行业有关法律研究领域取得一定研究成果，

出版相关专著或在银行、法律界较为有影响力报刊发表 3 篇

以上专业论文，或代理过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影响的诉讼

（仲裁）案件； 

（四）在系统机构内或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，

愿意为银行业协会及会员单位提供专业法律服务，能够按时

参加协会组织的专项活动，积极完成相关工作任务； 

（五）所在单位同意承担协会相关专业活动差旅费用。 

第八条  入选法律专家库的银行业律师或其他专家原

则上应满足以下条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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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、熟悉银行业务，具备熟

练运用法律法规解决银行业重大法律问题的专业技能和丰

富经验，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。 

（二）法律专业硕士学历、十年以上执业经历；法律专

业博士学历、执业五年以上。 

（三）在法律、银行相关专业领域或者一定区域具有较

强影响力，代理过 5 起以上银行业重大影响的诉讼（仲裁）

案件，或者在银行业有关法律研究领域取得一定研究成果，

如出版相关专著或在银行、法律界较为有影响力报刊发表 3

篇以上专业论文。 

（四）执业机构在金融法律服务相关领域具有良好的服

务业绩。 

第九条  对于条件特别优秀、但不符合前述条件的专家

人才，可通过所在单位推荐，协会特批的方式进入法律专家

人才库。 

第十条  法律专家通过以下方式推荐： 

（一）各政策性银行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

银行及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成员行、资产管理公司、金融租

赁公司可在总行（公司）范围内推荐符合条件专家。 

（二）各地方银行业协会可在辖区内会员单位筛选并推

荐符合条件专家。 

（三）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具备符合条件法律专家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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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荐。 

（四）各地方律师协会等其他会员单位可推荐辖内符合

条件的律师或其他法律专家。 

第三章 法律专家库的管理 

第十一条  法律专家实行聘任制，聘期为三年。 

第十二条  法律专家库成员实行相对稳定的动态管理，

原则上每三年对法律专家库进行一次调整。期满后符合条件

的专家，由协会依据有关规则续聘。 

第十三条  银行业协会对法律专家库的管理职能由协

会秘书处（或法律工作委员会，法工委办公室）承担。 

第十四条  建立法律专家库基本信息公开制度，受聘专

家名单将在协会网站上公布。 

第十五条  建立法律专家培训制度。协会每年举办法律

专家培训研讨班，不断提高库内成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。 

第十六条  法律专家发生工作岗位变动的，应及时上报

协会秘书处（或法律工作委员会，法工委办公室）。 

第十七条  法律专家应积极参加协会组织的法律法规、

行业标准、制度制定的讨论，重大疑难案件论证；为协会及

会员单位提供专项法律咨询等特定维权服务；开展法律风险

管理培训。 

第十八条  各会员单位应保证本单位推荐的法律专家积

极参加协会组织的相关活动，为法律专家履职提供相关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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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。 

第十九条  法律专家确有特殊情况，不能参加协会组织

的活动或无法完成协会部署的工作的，应当及时向协会法律

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说明原因。 

第二十条  专家库成员不得擅自以法律专家名义对外

从事营利性活动。如有特殊情形,应向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

办公室说明原因。 

第二十一条  除协会提供的必要费用外，法律专家不得

以银行业协会名义从其他任何单位、个人收取服务费用。 

第二十二条  建立法律专家业绩评价制度。协会有权对

法律专家在聘用期间的表现进行评价，对于表现突出的，可

给予表彰及专项奖励。 

第二十三条  对法律专家的工作评价纳入协会对专家

所在单位的法律风险管理、维权工作的评价考核，并在各项

评先活动中予以优先考虑。 

第四章 法律专家库的退出 

第二十四条  法律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协会有权解

聘： 

（一）参加协会组织工作期间因个人原因出现重大工作

失误的； 

（二）难以胜任或不服从协会安排的工作的； 

（三）调离银行业系统或脱离银行业领域法律工作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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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受到党纪、政纪处分和刑事处罚的； 

（五）从业期间参与损害银行业权益的恶意诉讼，有故

意损害银行业声誉的行为，律师或其所在执业机构近三年有

惩戒记录的； 

（六）其他经协会认定应取消法律专家资格情形的，如

常年不参加活动、以法律专家名义对外进行过度宣传和进行

营利性活动等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二十五条   本制度由法律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六条  本办法由中国银行业协会法律工作委员

会常务委员会负责修改和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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